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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FORMATION

	 	 	

住所： 590-0132大阪府堺市南区原山台5丁1-21-208

TEL/FAX：072-249-7625

携带电话：090-3124-1126

メールアドレス：chenhuayi2004@hotmail.com 

常驻连络者：陈华毅

日本大阪办事处
Osaka Japan Representative

住所：邮便番号273-0025千葉県船桥市印内町668-2-201

TEL/FAX：047-431-1722

携带电话：080-6635-5165

メールアドレス：cccyyc@hotmail.com 

常驻连络者：阴玉慧

日本东京办事处
Tokyo Japan Representative

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三层C130大丰堂

电话：021-54337660

联系人：张正宇

上海办事处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北京东正2013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BEIJING DONGZHENG SPRING AUCTIONS 2013

预  展  时  间：2013年5月8日至5月9日 10:00-19:00

拍  卖  时  间：2012年5月10日

预展及拍卖地点：北京嘉里大酒店  二层大宴会厅

拍  卖  场  次：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Part.Ⅰ(Lot.101-151) 2013年5月10日 星期五 13:30

 皇家长物—宫廷艺术专场 2013年5月10日 星期五 14:00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Part.Ⅱ(Lot.187-368) 2013年5月10日 星期五 14:30

Preview: 10:00-19:00  8 - 9 May 2013

Auction: 10 May 2013

Address: The Kerry Centre Hotel Beijing ( The Second Floor Ballroom )

Session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Lot.101-151) 13:30   Friday 10 May 2013 

 Imperial Chinese Art 14:00   Friday 10 May 2013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Lot.187-368) 14:30   Friday 10 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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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均依据本图录中所附之

拍卖规则进行，参加拍卖活动的相关各方必须仔细阅读并予以

遵守。

●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对拍卖标的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如欲	

进一步了解拍卖标的资料，请向业务人员咨询。

●	 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前需交纳保证金

	 人民币贰拾万元（RMB	200,000）

●	 若竞投成功，买受人须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北京东正拍卖

有限公司支付落槌价及相当于落槌价15%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

用，并领取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

定费自行承担)。

●	 	本场拍卖提供线上直播服务：

	 雅昌艺术网

	 live.dongzhengauction.com

	

●	 	本图录版权属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

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图录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或进行其他

任何形式的使用。

●	 本公司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成员单位。

●	 本场所有拍卖标的本公司均不予办理出境手续。

敬请注意
IMPORTANT NOTICE

皇家长物—宫廷艺术专场
2013年5月10日	 星期五	 14:00

Imperial Chinese Art
14:00 Friday 10 May 2012

媒体合作：



“生瓷国而不解言瓷”、“居瓷国而不通瓷学”

“则吾党（朋辈）之耻也”
-《陶雅》《说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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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御窑豇豆红釉太白尊

款识：大清康熙年製

记录：上海敬华2000年春 Lot.075

说明：此器小口微撇，短颈，溜肩鼓腹似半球形，平底略内凹。通体施豇豆红釉，并有

点点翠斑，正所谓“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腹部浅阴刻团螭龙纹，主题为

“教子升天”。底部施透明釉，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製”六字三行楷书款。

清代康熙朝的红釉瓷器因其釉色鲜艳而独树一帜，备受人们推崇，其中尤以豇

豆红最为名贵。豇豆红釉由于烧造难度极大，因此没有大件器，均为康熙皇帝

的御用之物。太白尊又称太白坛，因模仿酒仙李太白的酒坛而得名，实为文房

用品中的水盂，为清代康熙御窑典型器物之一。

此件太白尊轮廓饱满，线条优美圆润，造型小巧敦实，胎体缜密厚重，釉质硬

朗莹润，发色浑融交错，迷离迤逦，纹饰与釉色浑然一体，仿佛神物，绝妙而

难以形容。此物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之藏品绝似，唯本次拍品完美无暇，宛若

库出，而大维德藏品则内口有小瑕庇。

参阅：《大维德基金会藏-中国陶瓷展》1980年 P89

《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年9月 P68

《FOR THE IMPERIAL COURT: Qing Porcelain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清代官窑瓷器精品》大维德基金会 

1997年 P145

A PEACHBLOOM-GLAZED BEEHIVE WATERPOT, MARK AND PERIOD OF KANGXI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D 12.6 cm

RMB 2,000,000-2,200,000 

152
清康熙  官窑豇豆红釉（桃花面）太白尊、镗锣洗

款识：大清康熙年製

记录：北京瀚海2005年春拍Lot.2038

说明：清代康熙朝的红釉瓷器因其釉色鲜艳而独树一帜，备受人们推崇，其中尤以豇

豆红最为名贵。豇豆红釉由于烧造难度极大，因此没有大件器，均为康熙皇帝

的御用文房器物。

太白尊，小口微撇，短颈，溜肩鼓腹似半球形，平底略内凹。通体施豇豆红釉，

并有点点翠斑，正所谓“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腹部浅阴刻团螭龙纹，主

题为“教子升天”。底部施白釉，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製”六字三行楷书款。

镗锣洗，洗敛口，矮扁腹，浅圈足，造型小巧精致，线条流畅。内壁、外底部施

白釉，略泛淡青色，外施豇豆红釉，娇艳粉嫩，宛如豇豆之红色。红上又泛有点

点萍绿，仿若美女饮酒初醉，玉面微露粉红之效果。

参阅：《大维德基金会藏-中国陶瓷展》1980年 P89

《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年9月 P68

《FOR THE IMPERIAL COURT: Qing Porcelain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清代官窑瓷器精品》大维德基金会 1997年 P145

《清瓷萃珍》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 1995年 Lot.2

A PEACHBLOOM-GLAZED BEEHIVE WATERPOT AND BRUSH WASHER, MARK 
AND PERIOD OF KANGXI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太白尊：D 12.6 cm
镗锣洗：D 12 cm 

RMB 1,500,000-1,800,000 

故宫珍藏 清康熙豇豆红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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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佳士得 1998.4.26-27 Lot.507

153
清雍正  官窑五彩过枝枸杞花卉蝴蝶纹盘

来源：香港藏家旧藏

说明：瓷器胎体细白坚致，釉面光润匀净。一枝过墙花枝舒展招摇，枝上花叶青翠，

花苞含羞，引来一对粉蝶翩跹环绕。所绘五彩，先以墨彩细线勾出纹饰轮廓，

再填以各色细润的彩料，施彩薄而浅淡。红色油润，绿色莹亮明彻，布局简洁

幽雅。底部双圈内书青花六字楷书款“大清雍正年製”。整器工整雅致，绘工

高超，纹饰动静相生，颇有意趣。

五彩之用，始于宋、元，兴于明、清。至明末嘉、万时期已达极轨。至康熙则

又出嘉、万之上，冠绝古今。至雍正中叶，则被粉彩取而代之。过枝纹饰之用

大兴于清初宫廷御窑，康熙时五彩过枝枸杞花蝶为当时的名贵新作，颇受宫廷

青睐。

参阅：香港佳士得 1998.4.26-27 Lot.507

A FAMILLE-ROSE DISH,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9.2 cm

RMB 900,000-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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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御窑斗彩云龙赶珠纹盘（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记录：北京匡时2007年春拍 Lot.1401 

说明：斗彩者，始见于宣德，传世品以斗彩荷塘鸳鸯碗、盘为神物。此品种成化朝大

兴，多制各类酒具、碗盘、盖罐等，件件精珍，开一代彩器之先河。此后各朝

因工艺之繁复，造价奇高，遂官窑中已极难见之。至康、雍、乾三朝斗彩工艺

则又大兴。古语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说，由此可知雍正斗彩可摹追

于古，成就甚高。民国时有语：“十件青花不比一件五彩，十件五彩不比一件

斗彩”。

此盘敞口、斜弧腹、矮圈足。胎质极细，白釉颇似成化之肥厚，釉面光润；内

外壁皆以斗彩绘云龙纹，纹饰画工高超，色彩艳丽，布局简洁幽雅。成对保

存，为难得一见的宫廷御瓷。早年海外拍卖偶见之一件雍正斗彩龙盘，遂以高

价成交，怎见今之认知不比昔日乎！

参阅：《苏富比香港二十周年》两木出版社 1993年 P199

A PAIR OF DOUCAI DISHES, MARKS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1.5 cm

RMB 1,500,000-1,800,000

《苏富比香港二十周年》 两木出版社 1993年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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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官窑青花云斗彩矾红十二月蝠纹莲子杯（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来源：香港藏家旧藏

说明：明宣德以前，釉下青花、釉上红彩单独使用的工艺技术十分成熟。明代宣德时

期使这两种工艺完美结合。青花红彩需要先烧製好青花瓷器后，再在釉上用矾

红彩描绘出图案，然后经低温烘烤而成，所以又称这种工艺技术的瓷器为青花

矾红彩瓷器。

青花矾红彩瓷器，在明代成化、嘉靖、万历等时期都有烧製。而真正烧製出艺

术佳品的时期当属清代雍、乾两朝。此碗即为这个时期的典范之作，碗敞口，

弧腹，圈足，式样秀美，娇巧怡人，胎质细腻，釉汁匀净，外壁饰以青花矾红

云蝠纹，红蝠翱翔于云间，姿态各异，祥云迤逦，寓意千云祥集，洪福纷至。

通体共绘製十二只红蝠，象征十二月“洪福齐天”之意。布局疏朗清新，画笔

生动流畅，色彩淡雅柔美，彰显出雍正官窑瓷器非凡的气质与清新脱俗的风

范。底足青花“大清雍正年製”双行六字楷书款。

与之相同式样且成对传世的青花云斗彩十二月福纹杯早在1980年仇炎之专场中

出现过一对，1988年Helen Bernat专场中亦出现一对但装饰略有不同。

参阅：《明清陶瓷名品》出光美术馆 2011年 P096

A PAIR OF  UNDERGLAZE BLUE AND IRON RED CUPS，MARKS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0 cm

RMB 2,000,000-2,200,000

《明清陶瓷名品》出光美术馆 2011 P096

清雍正 官窑青花云斗彩矾红十二月蝠纹莲子杯（一对）

（仇炎之旧藏）香港苏富比 1980年11月25日 Lot.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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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御窑洋彩缠枝莲梵红夔凤教子纹碗（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来源：原为日本藏家旧藏

说明：碗侈口，弧腹，浅圈足，造型简洁。若略大的莲子杯样式，碗外壁饰粉彩夔凤

缠枝花卉纹。色彩鲜艳明亮，缤纷绚丽。纹饰繁褥有序。所饰四只夔凤与周边

花朵翅蔓相绕，布局疏密有度，繁而不乱，展现出古人对图案搭配的艺术功

力。碗内所罩白釉匀净，矾红夔凤鲜活亮丽，青绿的缠枝花草清新生动，底部

以颇似珐琅彩风格的蓝料彩装饰莲瓣，更增添了几分贵气与幽雅。

此对御窑粉彩碗传世仅见，截止目前从未在任何一家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中记录

或出版过。此对碗的口径为13.4cm，略大莲子式杯底落双方框“大清雍正年

制”楷书款。与此式样和尺寸完全相同的雍正碗有两件，一为清雍正矾红九龙

闹海碗，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另一为雍正粉彩福山寿海纹碗，为保尔海伦白纳

得旧藏，1988年于香港苏富比以48万港币售出。

参阅：香港苏富比 1988年11月15日 The Paul and Helen Bernat Collection Lot.43 

香港佳士得 1997年4月27-28日 Lot.782

《孙瀛洲的陶瓷世界》紫禁城出版社 2005年3月 P212

《中国古代陶瓷艺术 明清彩瓷与颜色釉》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年10月

A PAIR OF FINE AND RARE FAMILLE-ROSE BOWLS, MARKS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3.4 cm

RMB 3,000,000-3,500,000

香港佳士得 1997.4.27-28 Lot.782

日本旧藏原包装 清雍正 梵红龙纹碗 口径 13.4cm

（国家博物馆藏）

 清雍正 梵红凤纹碗 口径 13.4cm

（传世仅见 重要收藏）

清雍正 粉彩福山寿海碗 口径13.4 cm

香港苏富比 1988年11月15日 Lot.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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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官窑黄地绿彩皇八子碗（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来源：香港藏家旧藏

说明：黄地绿彩婴戏图碗为明嘉靖御瓷的一代名品，晚明以来对嘉靖官窑推崇的审美

风尚深深影响着清代早期官窑的製作。雍正时期对此品种延续烧造，且胎质釉

彩画工更远胜前朝，令後世望尘莫及。碗撇口，深弧腹，圈足，底青花书“大

清雍正年製”双圈楷书款。此对黄地绿彩婴戏图碗堪称同类之标准器，内壁黄

地光素无纹，外壁刻绘“八子游园”景象，世称“皇八子碗”。庭院之中诸童

嬉戏于苍松翠柏之下，情态生动，童趣盎然。此碗刻工极细，衣褶之处，清晰

流畅，独具匠心，颇显当时工匠之鬼斧神工。

黄绿二彩匀净无瑕，其黄娇妍欲滴，其绿翠韵怡人。款识工整清秀，底釉温润

如玉，圈足圆润工致，尽得佳瓷品格。黄地绿彩属于彩釉套叠工艺，乃明代初

期始创之，兴于晚明，以清初达至极轨。得之一件便可窥视其工艺之精湛，美

伦美奂，况此处皇八子碗之完美成对也。

参阅：《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上）》朝华出版社 2005年1月 P163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杂釉彩 素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3月 

P121 

《明清陶瓷名品》出光美术馆 2011年 P109

A PAIR OF YELLOW-GROUND GREEN-ENAMELLED BOWLS,MARKS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5 cm

RMB 2,800,000-3,000,000

《明清陶瓷名品》出光美术馆 2011年 P109

清雍正黄地绿彩皇八子碗

（清宫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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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仿古玉釉瓜棱式贯耳瓶

（清宫旧藏）

清雍正仿古玉釉穿带瓶

（清宫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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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官窑仿古玉釉案缸

款识：雍正年製

记录：香港佳士得 2008年12月3日 Lot.2557

说明：缸唇口，深腹下渐收敛，平底，整器古朴端庄。通体施极为罕见之古玉釉，底

足阴刻“雍正年製”四字双行篆书款。

此件暗缸釉色淡赭，浅深不一，并杂有不规则的斑片纹，似出土之古玉，是雍

正朝新创烧的一种纯色釉。此种釉色烧成难度极大，浸色片纹需事先设计，成

品率很低，传世品更为稀少。目前所知，此类釉色仅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

藏的一件仿古玉釉穿带瓶，与台北故宫旧藏的一件仿古玉釉小贯耳瓶，色泽与

此缸极似，足见其珍惜可贵。

此件案缸原为日本藏家旧藏，为茶道用具，旧配黑漆盖。后于2008年12月3日，

在香港佳士得拍卖。相同的一件乾隆朝制品则于1992年10月28日香港苏富比

Lot.118号售出，以18万港币成交。

参阅：《故宫博物馆藏珍品文物大系•颜色釉》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9年 P280-281 

Lot.256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1月 P66

 A ANTIQUE JADE GLAZED JAR,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8.3 cm

RMB 360,000-400,000

清雍正仿古玉釉案缸

（东正拍品2013春）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1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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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官窑仿哥釉铺首尊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来源：香港佳士得 2003年10月27日 Lot.706

香港苏富比 2011年10月5日 Lot.1987

说明：雍乾二帝尤慕古风，富于文人趣味，尤其是对宋器颇为钟情，以宋人审美为自

身品味追求的标准。宋官窑为宋器之精粹，千百年来以古朴典雅之气质折服无

数钦慕者，为文人雅士首推之佳器，明张谦德《瓶花谱》中赞曰：“尚古莫如

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故雍

乾御窑对摹造官窑瓷器尤为重视，由《陶成纪事碑记》中可见一斑。雍正十三

年乙卯冬月，唐英总结雍正一朝瓷业成就所作的《陶成纪事碑》将仿官釉置于

五十七种重要供御瓷器品类之首，可见宫廷上下对其之厚爱与尊崇。

本品正是此番摹古热潮下的杰出代表，成功地以后仿之器诠释宋人崇尚一色纯

净之美学理念。其造型仿西周青铜器，制作规范，古朴凝重，腹部两侧有铺首

一对，庄重大气，古风荡荡，器身凸起两道弦纹，平添动感。通体施青灰仿官

釉，釉水凝润，金丝开片疏朗有致，遍布器身，气势非凡，虽曰人工，宛若天

成，宋人意趣，尽在其中，与清代古瓷鉴定家蓝浦所云“古哥窑器好者类官，

亦号百圾碎”（载《景德镇陶录》）正相符。圈足涂饰铁褐之色，底内施釉，

书“大清雍正年製”青花六字篆书款，篆法精到，端庄规整。

参阅：《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7年11月 P177

A GE-TYPE VASE,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5.7 cm

RMB 1,300,000-1,400,000

《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7年11月 P177

战国 青铜壶

伦敦苏富比 1992年6月9日 Lot.4



皇
家
长
物

皇
家
长
物



160
清雍正  御窑粉青釉葫芦瓶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记录：香港苏富比 1978年5月23-24日 Lot.227

说明：此瓶形製规整，造型端庄秀美，似葫芦，直圆口微敛，斜肩，束腰，腹部浑

圆，浅挖足，釉底。通体施粉青釉，有肉质感，釉面滋润肥厚，釉色淡雅，宽

圈足，釉底书青花“大清雍正年製”六字双行篆书款识，款识笔法罕见，属双

圈六字双行篆书款识是早期作品之款识风格。世人皆知此器形之葫芦瓶常见于

乾隆至道光朝，由此件可知，其亦由雍正所创烧。

此件雍正粉青釉葫芦瓶传为香港苏富比1978年5月23日Lot.227的一件，且除此

之外，未发现任何海内外博物馆与私人收藏之记录，应为孤品。此外，香港苏

富比售出过的一件清雍正青花竹石芭蕉玉壶春瓶与广东省文物商店的一件雍正

青花赏瓶亦皆被视为孤品。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册下）紫禁城出版社 2005年 P426 

Lot.200

《暂得楼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2005年 P118 Lot.42

 A CELADON-GLAZED DOUBLE-GOURD VASE,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31.8 cm

RMB 2,500,000-2,800,000

清雍正 青花三多果蒜头瓶

（国家博物馆藏）

清雍正 青花缠枝莲赏瓶

（广东文物商店藏）

清雍正 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

（苏富比二十年出版）香港苏富比 1978年5月23-24日 Lot.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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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陶瓷名品》出光美术馆 2011 P101 《静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镇官窑之美》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2007年

161
清乾隆  官窑青花堆胭脂红料彩龙纹盘（一对）

来源：加拿大著名医生家族旧藏

说明：盘敞口，浅腹，圈足。形製秀美大气，胎质细腻洁白，釉色滋润透亮。通体

纹样以釉下青花与釉上胭脂红料彩绘成，青花饰如意云头纹，胭脂红堆料彩

渲染龙纹及流云火焰。青花艳丽明亮，胭脂红堆料彩娇柔鲜美，两种色泽映

衬，十分耀眼。器底书青花“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书款。

青花胭脂红与青花釉里红同称“青花加紫”，是乾隆朝流行的瓷器新品种。

此盘青花纹饰釉下烧成，留白之外绘龙纹，再在釉上用胭脂红填绘后，于低

温窑炉中二次烧成。这种装饰应是受青花矾红彩的影响产生的，胭脂红较矾

红更娇嫩可爱，故更为珍贵。胭脂红彩属珐琅料彩的一种，所施用之物多为

御窑制品。

参阅：《静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镇官窑之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2007年

《明清陶瓷名品》出光美术馆 2011年 P101

A PAIR OF IRON-RED DECORATED BLUE AND WHITE DISHES, MARKS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5.5 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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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官窑斗彩云龙纹罐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罐溜肩，斜收腹，圈足，有盖，底书“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书款。该罐胎质

细润，白釉莹亮。外壁绘云龙赶珠纹，行龙五爪伸展、露齿吐舌，形态雄健，

穿行于如意形云间，肩上绘一周八宝吉祥纹饰及如意云头纹饰，足上为变形莲

瓣纹。盖顶画云龙纹，盖壁饰如意云头纹一周。此罐通体釉下青花勾勒轮廓，

釉上赋黄、绿、红等彩料，绘製工整精细，色泽鲜亮光润，形製规整，是乾隆

御窑斗彩精品，且原配斗彩龙盖，颇为难得。

此种斗彩龙罐，较为少见，常见器多为斗绿彩龙纹制作，始见于康熙时期，延

续于道光一朝。斗绿彩龙罐见十件，亦难见一件斗五彩龙纹者。

A DOUCAI GREEN-ENAMELLED JAR AND COVER,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1.3 cm

RMB 1,600,000-1,800,000

清乾隆 斗彩绿龙罐

（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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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窑粉彩御制诗纹鸡缸杯

款识：大清乾隆仿古

说明：成窑鸡缸杯乃旷世珍品，引得后世摹仿无数，曆代仿造者唯恐形神不合，往往

百般临摹，惟独乾隆内府化裁为之，更易原貌，独具一格，叹为瓷史之绝唱。

本品即为当中之佳例，其形隽巧怡人，胎釉精良，丽质非凡，外壁一侧顽童戏

鸡图，雄鸡引颈高吭，前有一顽童，作调戏状，神态可掬；另外一侧书乾隆

御题诗《咏鸡缸杯》一文，后落“乾隆丙申御题”，诗尾钤印红彩“≡”、

“隆”二章，诗文下更见雌鸡带领数只雏鸡悠然觅食，雏鸡各有盼顾，情态可

爱传神。全诗一百三十二字，于方寸之间井然书列，章法之妙堪可独步于世。

整器画笔生动细腻，设色妍丽无匹，所绘人物神形俱佳，衣褶刻画细致入微，

所置庭院美景，春意荡漾，妍花怒放，洞石玲珑，意趣盎然，所敷彩料，匀净

亮丽，尤以蓝彩夺目，所绘山石质感逼真，更胜纸帛。以一器之微，融诗、

书、画、印诸美于其中，画工、彩料至精至美，俱可窥见乾隆彩瓷诸般特色，

实为难能可贵，不失为御瓷隽品。

器身所书之御制诗《咏鸡缸杯》作于乾隆乾丙申年，即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本品之制作应在其后，故本品据此可为乾隆后期之少有佳作。

参阅：《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1月 P169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瓷器卷（下）》北京出版社 2006年3月 P238

A FAMILLE-ROSE BOWL,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8 cm

RMB 800,000-900,000

《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1月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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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官窑祭蓝地描金彩开光粉彩山水纹铺首盖罐（一对）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乾隆一朝堪称中国彩瓷发展之巅峰时代，其彩釉之丰富，品类之繁复，技术之

高超，皆空前绝后，特别榷陶使者唐英殚心竭虑，集曆代名窑之大成，括中外

良器之精萃，藉以御窑厂之能工巧匠，既崇尚复古，亦勇于创新，所带来的技

术突破与艺术新姿采均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诚如《陶雅》所称：

“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 其中海棠器，其形优美

尊贵，透出皇家独有的气派，深为乾隆皇帝喜欢。存世所见品类繁多，纹饰图

案亦丰富多彩，可见当年烧造之盛，是为乾隆朝御瓷创新之典范。本品即为其

中卓越的佳例，造型优雅隽秀，颈之两侧贴塑描金兽首为耳，灵动可爱，与圆

润饱满的的罐体相衬，更见玲珑精巧，其耳饰繁复之程度又为同类之最。纹饰

雍容华丽，通体施以霁蓝釉为地，以金彩描绘卷草及缠枝莲纹饰，枝蔓婉转舒

展，颇见柔美之姿。罐身前后各设开光装饰，绘仙山胜景图，画中祥云迤逦于

山峦叠嶂之际，古松错落，虬枝横斜生姿，苍翠茂密，山间瀑布飞流，地下溪

流汹涌，山石以青绿山水之法绘就，曲尽其妙，设色苍雅葱翠、浓重绚丽，得

宋人意蕴，仙气飘逸。底部落“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篆书金款。应属于唐

窑製作之文房贡品。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 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4月

A PAIR OF SACRIFICIAL BLUE-GLAZED FAMILLE-ROSE JARS AND COVER，

MARKS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1 cm

RMB 1,500,000-1,800,000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 粉彩》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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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官窑青花缠枝莲万寿如意纹牛头尊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本器直口微敞，短颈，上饰双变体螭龙形耳，圆鼓腹下垂，圈足。胎体厚重，腹

部丰满，肩部安对称夔龙形耳。外壁通体绘青花花纹，自口沿向下，分别为回

纹、勾连锦地团寿纹、如意头纹、莲瓣纹、卷草纹，而以腹部缠枝莲纹为主要纹

饰，花形硕大饱满，枝蔓舒展婀娜。颈部勾连锦地团寿纹又称“万寿不到头”，

寓意福寿连绵。为乾隆朝烧造的宫廷陈设器，品相完美，十分难得。底落“大清

乾隆年製”青花三行六字篆书款。

清乾隆时代，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青

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古铜器考》一书称赞当时的制瓷业是“有陶

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制瓷业集我国历朝名窑之大成，制做了许多精巧无比

的瓷器，不仅官窑成就显著，民营窑场也兴旺发达。此时，景德镇御窑厂规模庞

大，在督陶官的管理下，每年烧造各种瓷器都在数十万以上，送入宫中，烧出的

瓷器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装饰艺术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参阅：《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 1993年 P267 Lot.455

《胡惠春 王华云女士捐赠瓷器精品选》上海博物馆 1989年 P97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篇（上）》万卷出版公司 2008年1月 P007

A BLUE AND WHITE VASE,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45 cm

RMB 6,000,000-6,500,000

《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 1993年 P267 Lot.455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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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官窑茶叶末釉双螭耳海棠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来源：早年为日本关西旧藏

说明：瓶为海棠形，口沿微撇，细颈，扁圆形腹，颈饰双螭耳，圈足外撇，底落“大

清乾隆年製”篆书刻款。通体皆施茶叶末釉，釉色深沉匀净，古朴典雅。茶叶

末釉，学名称厂官釉，指一种铁、镁质结晶釉，唐代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

即烧製，清代雍正时期，唐英任督陶官时，景德镇御窑厂仿古新创、仿古釉色

达57种之多，厂官釉即为其一，其“黄杂绿色，娇娆而不俗，艳于花，美如

玉，范为瓶，最养目。”当时便视若“秘釉”，御窑厂专烧仅供皇室使用，清

代内务府档案中记载乾隆皇帝曾多次过问厂官釉瓷器烧造的情况，可见此种釉

色之珍贵。此造型在传世品中十分少见，为难得的乾隆官窑高温釉器中的精

品。此瓶呈海棠式花口，烧造难度大，传世者绝少，目前见有日本静嘉堂文库

美术馆之相同收藏。另有青花缠枝莲品种，粉青描金开光粉彩品种与仿哥釉品

种等，各式皆精珍佳作。

参阅：《静嘉堂藏-清朝陶磁-景德镇官窑之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2006年 Lot.110

A TEADUST-GLAZED VASE，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9.8 cm

RMB 1,200,000-1,500,000

伦敦佳士得 1999.11.16 lot.209

(成交价：34500英镑)

香港佳士得 2006.5.30 lot.1365

(成交价：230万港币)

香港苏富比 1980.5.20-21 Lot.256
《静嘉堂藏-清朝陶磁-景德镇官窑之美》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2006年 Lot.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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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嘉庆  官窑酱釉钧彩涂金佛陀

来源：加拿大著名医生家族旧藏

说明：炉钧釉为低温颜色釉品种之一。是在坯体上施两次含铁钴呈色元素的釉料,放

烘炉中烧成蓝紫相间与斑驳淋漓的色釉。系清雍正时景德镇窑仿钧窑的新品

种。清《南窑笔记》说：“炉钧一种，乃炉火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

为佳，青点次之。”此尊菩萨高螺发，高发冠，面庞圆润，额际宽广，弯眉

细目，表情慈祥柔和，宽肩厚胸，项配璎珞，躯体健壮，体态匀称，双手作

持宝物状，手脚刻划细腻，柔软而富有弹性，极具肌肤质感。莲座花瓣肥硕

饱满，排列整齐，製作精致。面部及身躯施金釉，衣裙及莲瓣部分施酱釉，

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发冠、绶带及璎珞等处以炉钧釉装饰，采用多种技艺

于一体，工艺复杂，却製作精细，整体给人肃穆宁静之感。

世人皆知雍正皇帝崇信佛学，唐英为取悦皇帝在景德镇御窑厂开始烧制粉彩

佛像，并在乾隆年间取得成功，遂每年以此进献宫廷。此件佛陀即为当时贡

御之作。

参阅：香港佳士得 2002.4.29 Lot.539

A ROBIN`S EGG-GLAZED  GILT-PAINTED FIGURE OF BUDDHA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4 cm

RMB 700,000-800,000

香港佳士得 2002.4.29 Lot.539

本件拍品之民国时期包装

本件拍品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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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上）》朝华出版社 2005.1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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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  官窑胭脂红地粉彩莲托八宝贲巴瓶

款识：大清嘉庆年製

来源：北京市文物公司

说明：“贲巴”为藏语音译，梵音原“早持”。密持《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

“若为生梵天者，当于早持手”。流行于西藏地区的贲巴瓶在清代宫廷有仿

製，清乾隆、嘉庆时期皇家曾为所属寺院及西藏寺庙订烧。同类器物的金製贲

巴瓶，是确立达赖与班禅活佛转世灵童时金瓶掣签製度中的重要用器。此器仿

西藏地区寺院内供器贲巴瓶的形製，造型端正，製作规整，形似宝塔，器口呈

折腹水盂状，长颈，鼓腹，高足外撇，通体胭脂红釉为地，颈部绘变形长莲瓣

纹，腹部绘缠莲托八吉祥纹饰。八吉祥是瓷器装饰中典型的宗教纹样，由法

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种吉祥物组成，偶有火珠

状吉祥物代替其中之一，常见与莲花组合成图案。此纹样从西藏喇嘛教流传而

来。始于元，流行于明、清。初始时排列无一定规则，明永乐起按轮、螺、

幢、伞、花、鱼、瓶、结排列。从明万曆至清代则以轮、螺、幢、伞、花、

瓶、鱼、结为序，清乾隆以后也有不按顺序排列的。此瓶加金彩装点，绘画流

畅精细，色彩缤纷艳丽，层次清晰，工艺精湛，为清代佛教清供之佳品。

参阅：《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上）》朝华出版社 2005.1 P190

A FAMILLE-ROSE SGRAFFIATO RUBY-GROUND BENBAPING,MARK AND PERIOD 
OF JIAQING
Jiaqi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5.7 cm

RMB 4,500,00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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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  官窑粉彩梅花纹寿字耳瓶

款识：大清道光年製

来源：香港苏富比 1985年5月21-22日 Lot.165

说明：此瓶盘口，长颈，圆腹，圈足，一枚镂雕瓷塑“寿”字分开两半贴塑颈侧为耳，上染

蓝料彩装饰。瓶身洁白素雅，一树红梅傲雪凌霜，灼灼绽放。画工精致清雅，颇得梅

趣。底心红料书款“大清道光年製”。

梅花是中国传统名花，它不仅因清雅俊逸的风度使古今诗人画家为它赞美，更以它的

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华而为世人所敬重。

参阅：《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 两木出版社 1993年 P310 图508-2

《机暇清赏－清代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 2007年 P390-393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 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4月 P230

A FAMILLE-ROSE VASE,MARK AND PERIOD OF DAOGUANG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8.3 cm

RMB 1,800,000-2,000,000

《机暇清赏－清代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 2007 P390-393

清道光 粉彩梅花碗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 粉彩》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4 P230



皇
家
长
物

皇
家
长
物





170
清乾隆  铜胎剔红雕“汉宫春晓”图铺铜兽首衔白玉环钵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雕漆剔红系据考始于唐代，经曆代艺人们的继承和发展，品种丰富，技艺精

湛，成为我国优秀的艺术瑰宝。本品器型周正巧妙，做工细腻精致，周身雕刻

汉宫春晓图，布局严谨而有法度，工整庄重，一派皇家气度。口沿一侧刻“养

心殿”三字款，两侧以铜首衔玉环为耳。底落大清乾隆年製款识，极尽华美，

夺人珠目。

养心殿，明代嘉靖年建，位于内廷乾清宫西侧。乾隆年加以改造、添建，成为

一组集召见群臣、处理政务、皇帝读书、学习及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群。

《汉宫春晓图》为明代仇英用手卷的形式描述初春时节宫闱之中的日常琐事：

妆扮、浇灌、折枝、插花、饲养、歌舞、弹唱、围炉、下棋、读书、斗草、对

镜、观画、图像、戏婴、送食、挥扇，画后妃、宫娥、皇子、太监、画师凡

一百一十五人，个个衣着鲜丽，姿态各异，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显示了画

家过人的观察能力与精湛的写实功力。人物皆唐以来衣饰，取名汉宫，是当时

对宫室的泛指。

参阅：苏富比香港 2008年10月8日 Lot.2216

A CINNABAR LACQUER BOWL，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42.5 cm

RMB 800,000-1,000,000

苏富比香港 2008年10月8日 Lot.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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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雕兽面纹狮耳衔环瓶

说明：瓶体呈扁圆形，长颈，两侧饰对称衔环兽耳，鼓腹，

二层台式圈足。盖顶椭圆状，浮雕莲瓣纹。肩出双兽

耳衔环，雕琢精细生动，器表浮雕兽面纹，气势非

凡，呈对称式构图，布局豪纵奇崛，极富装饰意味，

题材祥瑞，造型浑厚大方，活灵活现，造型、图案均

仿古之意蕴。清代考据学的发达，掀起复古风尚。工

艺造型艺术及纹饰图案都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明显的表现于仿古器物的风格中。这种创作风气在乾

嘉时期极盛，又得到皇帝的鼓励，传世的佳作，以这

段期间的作品数量最多，且都端正规矩，肃穆庄重，

刻工精绝，毫无苟且之处，都是出自当时最好的玉工

之手。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8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Lot.009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Lot.35

A FINE CARVED WHITE JADE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7.7 cm

RMB 1,500,000-1,600,000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Lot.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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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雕万福万寿纹螭龙耳瓶

说明：“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玉自古以来即被视为美好

与祥瑞的象征，谈及玉器，就不禁令人联想到清代玉雕，尤其乾隆一朝。在清

朝乾隆初期，宫中以收藏的前朝古玉为多数，至乾隆二十四年，由于清军平定

了新疆准葛尔和回部的动乱，在新疆地区行使统治权之后，中西交通得以保

障，质地优良的新疆和阗美玉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宫廷，并带动了

清朝玉器最发达的时期。清代玉雕用玉广泛、作工精巧、题材造形高雅简朴，

加上“造办处·玉作”工匠全是精挑细选自各地的琢玉高手，使宫廷玉器的发

展进入了鼎盛辉煌时期，玉器品种也因而激增，凡举器皿、摆件、文房等……

宫廷所制玉器无一不精，而乾隆皇帝对玉器的热爱与痴迷更促进了这一空前绝

后的盛况。此玉瓶即为乾隆时期宫廷陈设用具之典范，整器以上等和田白玉雕

就，用料硕大却毫无绺裂瑕疵，实为难得，非皇家制玉而不可为。器为敞口，

束颈，敛腹，圈足，两侧出双龙耳，腹部仿青铜尊器之兽面纹饰。通观此瓶，

不但料大，且玉质洁白温润，凝若浓脂，刀工细腻流畅，造型古朴厚重，琢刻

规整，展现了乾隆一朝宫廷制玉的风范。

A FINE CARVED WHITE JADE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3.8 cm

RMB 5,000,000-6,000,000



此玉象并不同于常见的动物玉雕，寻常动物件大多玲

珑小巧，样式花俏，堪为把玩，但此象却形体硕大，

造型古拙，更无多余花草纹饰修饰，大气端正，当为

宫廷正殿陈设，以彰威仪。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8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Lot.6

A JASPER ELEPHANT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22 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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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碧玉雕太平有象

说明：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完美的综合体，其力大魁威，令

百兽畏惧，却同时性灵柔顺，与人为善，自古即被人

奉为瑞兽。因此在我国传统习俗中象代表了吉祥与

美好的象征。“太平有象”更是常见的祥瑞图案。

“太平”一语原出自《吕氏春秋》：‘天下太平万物

安宁’之句。《礼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

乐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而‘太

平有象’则是出自南宋陆游的诗句：‘太平有象无人

识，南陌东阡捣面香。’太平有象，意谓着天下得

治、和平久安。在许多佛教的工艺品或图像中，大象

背负着宝瓶，因’瓶’与‘平’同音、遂有和平、太

平寓意。乾隆早期，和阗产的大块玉料稀缺，直至清

乾隆二十五年以后，随着边疆战事的平息，从新疆专

供皇家御用玉料陡增，为各类玉摆件的制作提供了丰

富的原料。从现今两地故宫旧藏的玉器中我们可以发

现，这一时期宫廷所用玉料以青玉和碧玉为多，比如

交泰殿25宝玺中就有15件为青玉或碧玉制成，就连

当年乾隆帝为了纪念和阗玉得以通畅输入内地，所特

制的刻御制和阗玉诗文大盘也为碧玉制成，可见乾隆

皇帝对于这两种玉料的偏爱。此玉象即以硕大碧玉料

为材，整体色呈青绿，包浆温润古朴，稳重大气。象

站立式，牙前伸，鼻卷曲于一侧，双耳如扇，四肢若

柱，大气端庄，透露出贵重典雅、肃穆庄严的神气。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8 清》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Lo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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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青白玉雕松山暮归纹山子

说明：苏作玉器进入宫廷，是在乾隆朝的中后期。乾隆

二十五年之前，因宫廷的玉料亏缺，很难组织大件玉

器的雕琢。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出行江南，被以苏

州、扬州为中心的民间治玉所震撼。他认为南派玉雕

已经远胜内府。这就是大禹治水玉山和溪山行旅玉山

的缘起。

随即在南方成立内务府造办处的分支机构，属江宁织

造辖管，著名的大禹治水玉山其材料便是经由运河运

往扬州，由扬州的造办处雕琢。此玉山子即为乾隆时

期苏作的代表典范，其工艺繁杂，雕刻精湛，将传统

圆雕、镂雕及阴刻等各种工艺结合运用，勾画出一番

其乐融融的生活景象。匠者惜其材尊其形，巧借玉石

自然形态纹理，构思巧妙，布局合理，层次分明，极

富立体感，让人仿佛置身于叠叠山峦之中，颇有“曲

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情境，既富生活情趣，又

超凡脱俗，令人驰往，实在美不胜收。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A PALE AND WHITE JADE BOUL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9.5 cm

RMB 1,800,00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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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雕诗文松山访友蛐蛐笼

记录：SOTHEBY'S NEW YORK 1982年2月25-26日 Lot.407

说明：斗蛐蛐源于唐朝，盛在宋朝。历史记载，康熙、乾隆、道光以及慈禧都有斗蛐

蛐的嗜好。封建社会，宫廷皇族、王公贵人把斗蛐蛐作为一项重要的娱乐活

动。五代人王仁裕所著《开元天宝遗事》。书中有《金笼蟋蟀》条曰：“每至

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

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正因为此项活动被历代上层人士所宠爱，故有“万金一

喙”之称。所以蛐蛐罐也相应有着很高的收藏价值。 正所谓“玩虫一秋，玩罐

一世”。

蛐蛐罐历史悠久，种类纷繁，多见陶瓷、澄泥、漆器等多种。而此罐却以上等

和田白玉琢制，较之其他材质，尤显珍贵。此罐所用白玉，玉质清莹细腻，温

润如脂。罐盖及身配碧玉以子母口相合。周身剔地浅浮雕，将景物中的山峦叠

翠，亭台轩榭，浮云出岫，苍松劲石，一一展现，挥洒自如。局部一处阴刻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海入看无。”五言诗，与景致相

呼应。罐盖镂雕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更添雅致。

A WHITE JADE BOX AND COV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6.2 cm

RMB 500,000-600,000

SOTHEBY'S NEW YORK 1982年2月25-26日 Lot.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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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镂雕五龙穿云纹笔

说明：毛笔虽然是文房的实用工具，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需求，毛笔的造型及工艺

日趋完善精美，逐渐成为可玩可赏之佳品。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唐

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

壁，缀以隋珠，文以裴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此时的毛

笔，不仅是书画工具，还成为供人鉴赏观玩的艺术品。人们便常以珍宝珠玉制

笔，这不仅是为了追求装饰之美，更是权势和地位的体现。

此玉笔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五龙纹饰。周易认为“九”为阳数最大。代表尊贵

和领袖，而“五”呢，代表阳数的中央。这两个数字的安排，我们可以这样理

解：处在中央的那个最高领袖。如果回归周易本身，它代表的是乾卦的等五爻

《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言九五，阳气盛至

於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

五，阳爻得阳位，五为位于上卦中间位置，象征即中有正，后因以“九五”指

帝位，皇帝也因此被称为“九五之尊”。除此之外，此玉笔之工艺也具有典型

的宫廷风范，龙身盘绕，遒劲有力，珠目鳞甲发须均雕琢精细，刀工洗练，线

条流畅，富于动感，气势凛然。笔杆两端以碧玉配之，相得益彰。纵观此笔，

整体造型华丽庄重，雕工美轮美奂，虽为书斋长物，却难掩其皇家气质。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9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P46、P50

A WHITE JADE BRUSH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9 cm

RMB 500,000-600,000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9 清》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P46、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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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雕曲水流觞纹山子

说明：白玉圆雕，随形作悬崖峭壁，苍松劲石，祥云缭绕，峰峦

叠嶂，亭台轩榭，掩映其中。其间群贤相集，或松下对

弈，或抚琴而奏，或品书论画。一侧留白阳刻“流觞曲

水，畅叙幽情”八字。

曲水流觞，出自晋朝大都市会稽千古风流的兰亭盛会，是中

国古代流传的一种高雅活动。夏历的三月人们举行祓禊仪

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

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有诗“兰亭丝竹。高会群

贤，其人如玉。曲水流觞，灯前细雨，檐花蔌蔌”。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A CARVED WHITE JADE BOULD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0.2 cm

RMB 500,000-600,000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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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雕御题诗文葵口盘（一对）

说明：玉文化在中国绵延数千年，君子佩玉、赏玉，更“比德于玉”，以玉象征君子

的崇高品质，清代更是中国玉雕的一个高峰，特别是自乾隆中后期，由于清军

平定了新疆准葛尔和回部的动乱，在新疆地区行使统治权之后，中西交通得以

保障，质地优良的新疆和阗美玉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宫廷，并带动

了清朝玉雕尤其是宫廷玉雕的飞速发展。玉器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祭祀，宗

教，佩饰，越来越多的宫廷陈设实用器皿也采用了珍贵的和田玉为原料。此对

玉盘玉质纯净，纹理细腻，洁白无瑕，光泽凝润，几近透明。盘形薄壁敞口，

型成四瓣葵花式样。盘周身光素无纹，天赐通透之色，冰肌玉骨，下承四足。

盘面阴文细刻御题诗文：“量材为器匪琼英，工致讶难意想成，喀吗匠能逞彼

巧，专诸人或逊其精。相金钉宝抚无迹，簇叶攒花视有情。每忆旅獒篇着训，

吟还觉愧平生。”中间花心处浅刻“子孙永宝”四字。底落“乾隆年制”款

识。此盘用料精良，制工精细，纯净无瑕，至纯至美，为宫廷赏玩御宝。成对

保存，殊为不易。

A PAIR OF IMPERIAL INSCRIBED WHITE JADE DISHES,MARKS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4.5 cm

RMB 1,200,000-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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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雕盘螭纹番莲耳水注

说明：白玉整料制成，玉质清润，体略扁，由瓶身和瓶盖两部分组成，子母口相合。

瓶盖为覆钵形，顶上有莲瓣形钮。瓶身长颈，溜肩，圆腹，圈足，瓶腹浅浮雕

螭龙纹，瓶颈光素，一侧开口为水流，一侧出番莲形柄以堪持握。砚滴又称水

滴、书滴，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砚滴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

关。最迟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水盂，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水盂

往砚里倒水时，往往水流过量，于是出现了便于掌控水量的器物，这就是砚

滴，也称水滴、水注。《饮流斋说瓷》：“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

此瓶整体造型优雅，纹饰精美，雕工精湛。

参阅：《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 P102-

103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P136

A WHITE JADE VASE AND COV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7.3 cm

RMB 700,000-800,000

《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 P102-103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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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雕锦地万福纹如意

说明：如意取整块白玉雕琢而成，形体量巨大，玉质莹润，犹如凝脂。造型柔婉曲

转，雕工精湛，打磨抛光精到，为一件难得的珍品。玉质洁白细腻，色泽明亮

润洁，包浆温润，雕工精细，刻画生动，纹饰精美，器形规矩，大气庄重。如

意首为灵芝型头，边缘起线随形而就。如意头饰蝙，头部向下，口衔“卍”

字，如意身部为锦地，刻画极为细腻，几何形图案组合华美典雅，高贵不凡。

身部中央为两只蝙蝠相对的造型，尾部也为两只蝙蝠相对造型。整器造型简约

端庄，曲线婉转而流畅，结构简洁而和谐，彰显典雅华贵。

“如意”一词出于印度梵语“阿娜律”，是自印度传入的佛具之一，法师讲经

时，常手持如意一柄，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而在明清两代，如意因其特有

的雅致，成为崇尚古风的文人墨客的文房玩赏物件。以灵芝造型为主的如意更

被赋予了吉祥驱邪的涵义，成为承载祈福禳安等美好愿望的贵重礼品。臣子们

常进献如意祝贺皇室寿辰，皇族也拿如意赏赐王公大臣，如意渐渐地成了上层

人物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五蝠图案是清代常见的祥瑞纹饰，五蝠谐音五福，“五福”原出于《尚书·洪

范》，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的象征。

同时，出现在图案中的“卍”字是佛教名词，卍在梵文里，音室利蹉洛刹曩，

意为“致福”，旧译为“吉祥海云”。此柄如意选料硕大，雕琢精细，寓意吉

祥，具有浓郁的乾隆宫廷气息，颇为可贵。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8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P85、P106 

A CARVED WHITE JADE RUYI SCEPTR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49 cm

RMB 2,500,000-2,800,000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8 清》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P85、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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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哥窑盘

记录：伦敦苏富比 1972年12月12日 Lot.133 W.W.Winkworth 旧藏专拍

香港苏富比 1993年4月28日 Lot.22

来源：台湾蒋东孚之子旧藏

说明：哥窑者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名声远播，其如玉似冰之釉质，古朴敦厚之型制，素 

雅幽远之趣味，深受历代皇家推崇与珍视。尤以乾隆皇帝，作下数十首御制诗，

以赞其意境。哥窑之釉色，可分为灰青色与米黄色，灰青者仿若天之玄，米黄者

仿若地之黄。

此件哥窑盘，折沿口，平腹，浅圈足，通体施灰青色釉，满布鱼子纹开片，古称

之为“百圾碎”，乃宋代哥窑之尚品佳器。圈足露胎，呈铁锈色，釉肥厚而微露

紫口效果。然宋哥之铁足特征极为显著。整体古朴之极，釉色纯若古玉，若配以

灯光，仿佛一件古代玉盘。宋人尚玉，信奉儒教，常拜孔子。子曰：“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意指夫子常以古玉比喻君子，以古玉之德来喻君子之德，故制瓷

亦仿玉之效果。五大名窑之中，又以汝、官、哥三窑，突显宋器之美，古时文人

君子，视若至宝。

秘藏二十年之宋代哥窑碟，重现于世，乃收藏业界一大盛事。此盘早在1972年

12月12日露面于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中，之前为W.W.Winkworth的一件重

要宋代藏品。此品售出后被收藏了二十年。其二次出现于苏富比香港公司，并

为台湾收藏家蒋东孚之子购藏，至今又二十载矣。1993年，苏富比前主席Julian 

Thomson得到此物之后，因其形制为折沿式，罕见而少有参阅，故慎重断代以元

哥窑出售此盘。此后199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即著录出版了一件与此绝似的宋代哥

窑折沿盘，以准确将其断代。该盘为清宫旧藏之，其形制与尺寸均与此器相同，

唯故宫者属米黄百圾碎哥窑盘，而此品为灰青色，两件均堪称为国之重宝。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两宋瓷器（下）》P80 Lot.73

A GE YAO DISH
Song Dynasty
D 15.6 cm

RMB 4,000,000-4,500,000

宋 哥窑折沿盘 口径15.3 cm

（清宫旧藏）

香港苏富比 1993年4月28日 Lo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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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 朱瞻基(1398-1435) 宣德皇帝像

现藏于中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PORTRAIT OF THE XUANDE EMPERO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82
明宣德  官窑青花外莲瓣内石榴花卉纹鸡心大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

来源：香港重要藏家旧藏 早年购于日本藏家

说明：明宣宗朱瞻基为史上寥寥可数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执政十年，

“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

是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史称“仁宣之治”。每于万机之

暇，宣宗皇帝寄情于各式文玩，以致彼时雕漆、范金、织绣、製墨、埏埴等诸类

宫廷工艺品成就斐然，皆称后世同类之典范。其御瓷一项，承前朝之辉煌，更为

精进，其选料、製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创新发明极多，器类与釉色之丰

富，为此前所未经见，从而铸就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碗直口微撇，深弧腹，小圈足，碗心内凹呈尖底状。通体青花纹饰，内壁口沿绘

一周回纹作为边饰，内腹绘六朵缠枝花卉纹，碗心双圈内绘折枝石榴纹。外壁口

沿绘海浪纹一周，腹绘双层莲瓣纹。底青花书“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双圈楷

书款。青花发色浓艳深沉，整体釉面蕴净温润，是为宣德朝莲子碗之罕见精品。

目前所知，此类双莲瓣莲子碗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中有一件1937年吴

赉熙博士旧藏的莲子碗拍出500逾万港币的高价。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

相同宣德双莲瓣碗一件，见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出版的《故宫藏瓷大系宣德之

部卍上》，第264-265页，图版102。此碗原为日本藏家旧藏，上世纪80年代香港

商人购之于日本并收藏至今。

参阅：《故宫博物院 明初青花瓷（下册）》紫禁城出版社 2009年5月 Lot.105

A FINE AND RARE BLUE AND WHITE BOWL,MARK AND PERIOD OF XUANDE
Xuande period, Ming Dynasty
D 20.7 cm

RMB 2,000,000-2,500,000

宣
青
幽
菁
称
瑰
丽

洋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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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
易
褪
祛

《故宫博物院 明初青花瓷（下册）》紫禁城出版社 2009年5月 Lot.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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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  官窑青花外高士图内龙托八卦纹碗

款识：大明嘉靖年製

来源：香港藏家旧藏 早年购于日本

说明：嘉靖皇帝信奉道教，故当时瓷器上多见道教色彩的纹饰，如八卦、云鹤、鹿

鹤、三星等。此碗极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敞口，弧腹，圈足，底书“大明嘉

靖年製”六字二行楷书款。碗心饰团龙纹，龙爪分别握乾卦与坤卦，象征至高

无上的皇权。外壁上饰一圈梅花纹饰，下绘仙人对弈、论道图。嘉靖青花并不

是全部使用回青着色，而是以回青和石子青配合使用，从而使嘉靖青花的色

泽，既不同于此前成化瓷器浅淡的色泽，也不同于正德瓷器黑灰的色泽，呈现

出一种在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而鲜艳的色调，特别是成功掌握了恰当配料比例

的嘉靖官窑青花，胎质细洁，釉面光亮，色泽更加“紫兰菁靓”。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

1月 P148

A BLUE AND WHITE BOWL,MARK AND PERIOD OF JIAJING
Jiajing period, Ming Dynasty
D 13 cm

RMB 350,000-400,000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1月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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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富比香港二十周年》 两木出版社1993年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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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曆  御窑青花枣皮红九龙闹海纹碗

款识：大明万曆年製

来源：英国BLUETT&SONS 旧藏

说明：碗敞口，浅弧腹，碗心微凸，矮圈足，足内青花书“大明万曆年製”双行六字

楷书款。碗外壁及碗心以青花绘海浪，矾红绘龙纹，青花深沉，矾红艳丽。古

时将嘉靖、万曆矾红称为“枣皮红”，以赞其深红重艳。九为数之极，此碗共

绘九条云龙，彰显出皇家用瓷的威严。《陶雅卍卷下十三》有评“万曆五彩，草

昧初开，往往显其拙相，皆非寻常匠手所能几及。”外壁龙纹昂首呼应，怒目

叱诧，须发后披，凶猛矫健，大有呼之欲出之势，自见万曆时期粗犷之风格，

古拙之稚气尚存未脱，颇具意趣。

与此碗相同之品，此前出现过一对，名誉甚远。1980年前为仇炎之旧藏，售出

后为船王赵从衍收藏，后又售出为日本人收藏，展览于1990年之中国名陶展，

赵氏售出后被记录于《苏富比香港二十年》之中。

参阅：《苏富比香港二十周年》 两木出版社 1993年 P149

AN UNDERGLAZE BLUE AND IRON RED BOWL，MARK AND PERIOD OF WANLI
Wanli period, Ming Dynasty
D 12.7 cm

RMB 1,600,000-1,800,000

（仇炎之旧藏）香港苏富比 1980年11月25日 Lot.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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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曆  御窑青花五彩海浪迎面龙纹四方促织罐

款识：大明万曆年製

来源：日本出光财团董事家族旧藏

说明：万曆五彩素负盛名，以红绿二彩炽烈取胜，对比强烈，夺人心魄。此件青花五

彩龙纹蛐蛐方罐当为其中杰出之代表，造型朴拙古雅，胎体厚重坚致，盖面以

青花五彩装饰，边栏饰卷草纹，内部绘双龙戏珠纹样，盖钮为青花卧狮。方罐

下部四面纹饰基本相同，口沿饰以回纹一周，器身以青花饰边栏，内绘青花五

彩海水正面龙纹，运笔粗犷豪放，笔笔精准，红彩鲜艳欲滴，绿釉青翠夺目。

底青花书“大明万曆年製”双行六字双圈楷书款。

万历时期的器型不仅继承了前朝的多种样式，且把嘉靖的五彩工艺发展到了最

高峰，力求达到华丽明艳的视觉效果，尽显万历朝皇室宫廷生活奢华。本品造

型稳重敦实，大气磅礡，保存较为完好，彩料几无磨损。整体构图繁密，技法

熟练，画工精堪，以红浓绿艳搭配取胜，前人曾赞誉：“龙凤花草各肖形容，

五彩玲珑极尽华丽”。

与此名品相同的一例，现为日本横河辅民氏旧藏，已捐献给东京国立美术馆收

藏。日本梅泽美术馆亦藏有一件方罐，惟器面所绘为婴戏纹。此外，上海博物

馆藏有一件青花四方龙罐与此器完全相同，惟青花之器未饰五彩，且盖钮失。

参阅：《世界陶磁全集 14 明》小学馆 1976年11月 P309 Lot.11

《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 P59

A WUCAI SQUARE JAR AND COVER,MARK AND PERIOD OF WANLI
Wanli period, Ming Dynasty
L 13.8 cm

RMB 1,500,000-2,000,000

《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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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明万曆  官窑青花龙凤仙鹤纹罐

款识：大明万曆年製

来源：英国伦敦Marchant旧藏

说明：罐口内敛，丰肩，鼓腹下渐收敛，圈足外撇，器形圆润饱满，大气古拙。通体

青花装饰，外壁绘龙凤呈祥辅以云鹤纹，龙凤首尾相衔，龙五爪近轮形，刚劲

锋利似铁镰，隆鼻，竖发；凤高冠，长眼，细颈。外撇足墙以云纹装饰。画面

繁密紧凑，绘画流畅。底书“大明万曆年製”双圈楷书款。作品整体青花发色

浓艳，先以重色勾绘轮廓，再以浅色渲染，层次分明，具有典型的万曆时代风

格，器形较为少见，令人过目难忘。

此罐曾为日本藏家旧藏，作茶道具陈设，因年久盖失，故配以银制圆盖，装饰

效果甚为完美。

参阅：《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 P205

《故宫明瓷名品图录》学研社 1981年 

A BLUE AND WHITE JAR,MARK AND PERIOD OF WANLI
Wanli period, Ming Dynasty
H 9.5 cm

RMB 900,000-1,000,000

上海博物馆藏品

《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 P205

《故宫明瓷名品图录》学研社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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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之

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

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

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托

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

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

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

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

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

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

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

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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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举行拍卖活动。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各方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依据本规则处理。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其它拍

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是委托拍卖合同和拍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买人无论以何种

方式参与竞投，均视为完全接受本规则。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凡参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

责。各方自行承担因未认真阅读本规则而产生的后果。任何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人均视为认可并承

诺遵守本规则，受本规则约束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四条 亲自审看
本公司特别声明对拍卖品的真伪及/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对拍卖品的任何描述、说

明、意见，仅供竞买人参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拍卖品真伪及/或品质的保证或担保。

竞买人应当亲自或委托专家审看、考量拍卖品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五条 合同生效
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表明

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受人，该拍卖品买卖合同关系即合法成立、生效。各方即应按照法律规

定、本规则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

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或者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参

加竞买的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品的买卖

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

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品的竞买人；

（五）“拍卖品”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卖品达

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品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易的价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品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价款总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品进行保险、制作拍卖品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

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处理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执行费等）；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品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品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在拍卖图录中插图、拍卖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品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品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品的

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品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

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不因委托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也不因买受人的违

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品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质地、装

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意见，并可于拍卖前

修订，而非拍卖人对拍卖品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正当权

益不受损害。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四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

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除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外还必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进行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五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身份证、

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品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委托人应当保证对拍卖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未在拍卖品上设定任何抵押，对

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 包括著作权权益 ) ，亦不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若因委托人违反上述保证或保证失实，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

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

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到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委托人应当尽其所知，对拍卖品的来源、真伪、品质、品相方面存在的瑕疵等进行全面、详尽

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或遗漏之处。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因委托人

未披露拍卖品瑕疵或者披露失实、披露不全，造成买受人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索赔或诉

讼，致使拍卖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

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对上述两款内容做出书面保证／声明和承诺。

第十七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品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人提出，

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拍卖品流拍之后，拍卖人有权以其保留价在该次拍卖会后出售，委托人须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在任何

情况下，拍卖人在拍卖品未达保留价不成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八条 交付拍卖品
委托人应在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时或拍卖人指定的日期在拍卖人指定地点将拍卖品交付拍卖人。交付的

拍卖品与委托人之前描述或提供的拍卖品不符的，拍卖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并有权根据是否已将拍

卖品列入图录或其他宣传品要求委托人参照本规则有关撤拍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品质等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并按照拍卖

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中止事由消除后，拍卖人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拍卖或是最终不予拍卖。拍卖人决定继续拍卖的，无需再

经委托人同意，且委托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十条 未上拍
拍卖人和委托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品不

予拍卖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收到拍卖人不予拍卖或领取拍卖品的通知时解除。拍卖人对中止拍

卖及不予拍卖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卖品。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拍卖品。

但撤回拍卖品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品

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

该拍卖品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品而

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委托人应在拍卖人同意撤拍后七日内付清约定的违约款项并自行领取拍卖品。

第二十二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签署合同并将拍卖品实际交付拍卖人后，拍卖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

保险，保险金额以双方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 ( 无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约定的保险金

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原保留价为准 )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于保险和索赔，并非拍

卖人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品可售得相同于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保险

期限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到本公司发出取回拍卖品通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

第二十四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保险

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拍卖品的

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啸、

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核裂

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品造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于任

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

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品毁损、灭失，应根据保险法

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从保险赔款中扣除拍卖各项费用后余

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九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各项费

用。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三十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当于买

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品的权利转让等手续。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

让拍卖品，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撤拍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此次拍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让拍卖品期间，委托人向拍卖

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且委托人已经履行转让义务的，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

人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

日后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后付清全部购买价

款，委托人在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转让手续的，委托人在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七日后领取

拍卖收益，但此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流拍
如果拍卖品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并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百分之

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 逾期领取拍卖品
撤拍、未上拍或未成交时，委托人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未领取拍卖品的，拍卖品的毁损和灭失

等一切风险及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且需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

的保管费。如果委托人超过指定期限后三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品，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

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出售收益不足

以支付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的，委托人需另行支付。

如委托人在上述指定期限内要求拍卖人协助其退回拍卖品并经拍卖人同意，拍卖品自离开拍卖人住所

或指定地点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委托人特别指明并预先支付保险费，拍卖人无义

务对拍卖品在离开拍卖人住所或指定地点后予以投保。 如委托人要求拍卖人协助以邮寄、快递或其他

通过第三方的运输方式退回其拍卖品，一旦拍卖人将拍卖品交付邮寄、快递、运输部门、公司或其雇

员/分支机构，则视为拍卖人已退回该拍卖品，同时应视为委托人已领取该拍卖品。

第三十四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品交易情况，拍卖人不承担主动

告知义务。

第三十五条 税项
委托人所得的拍卖收益应向政府纳税。有关法律规定拍卖人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拍卖人将依照法律规

定执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协助办理所有手续。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六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

牌；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

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号牌应妥善保管，

不得出借或转让。在竞买人擅自出借或转让竞买号牌或者未先行向拍卖人书面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

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

动，应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

竞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为，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前公

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竞买人购得拍

卖品，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返还。

第三十九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卖人

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的，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四十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托代理

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三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品，成为买受

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四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买受人应在成交当场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并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等

所有购买价款。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等购买价款的，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

之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含成交日）一次付清。

买受人在当次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卖品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伍佰万元的，

未能当场付清款项又不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时，仍要继续参加拍卖人举行的拍卖活动的，拍卖人有

权要求买受人当场支付不低于已购拍卖品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该买受人拒绝支付

的，拍卖人有权拒绝其继续参与竞买，有权当场撤销与其之前的拍卖交易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买受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五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

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

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手续费和其它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应在付清购买价款后当日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至迟不超过付清价款后七日。买受人未付清购买

价款的，无权领取或者受让拍卖品。

第四十七条 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方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拍卖品的风险在拍卖成交日起（含成交日）满七日，或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品后，或向本公司付清全

部购买价款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转移至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买受人未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付清购买价款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的，拍卖人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拍卖交易的，买受人

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

止；拍卖人要求解除拍卖交易的，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佣金和成交价之和的百分之二十

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且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

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交易，保留向买受人追究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亦

可并用或单独使用留置，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品，以及由拍卖人因任何原

因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拍卖人有

权依法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应付价款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四）自始无实际履约意思或无实际履约能力而恶意参与竞买的买受人，在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品三件

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壹佰万元，致使拍卖人和其它竞买人丧失签订拍卖合同

机会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个月之内全部未履行的，视为诈骗，拍卖人有权追究买受人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
（一）买受人因未按时付清购买价款不能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或者虽付清价款但未按时领取或受让拍卖

品的，应当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成交

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搬运费等，并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品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费用和拍卖

品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对

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品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责任。

（二）若买受人迟延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认为

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

和委托人双方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外，还应支付再次拍卖中买受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他

各项费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所

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五十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拍卖人可

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五十一条 拍卖品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

品，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五十二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和竞买人应当将有效、固定、准确的通讯联络方式登记为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

通知及联系途径。以邮递方式发出的，交付邮递部门时视为通知之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发送传真

之日为通知之日。

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有及时告知

拍卖人，致使拍卖人无法通知或联系相关当事人的，拍卖人不承担责任。本公司可按照原登记的通讯

地址和方式发出通知，从通知发出之日视为收到。

第五十三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修改和解释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未通知委托人和买受人的除外。拍卖人

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并有权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五十五条  规则适用
本规则为当事人之间合约的一部分，除违反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应优先适用本规

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则和相关法律均无规定的，适用国内行业惯例或国

际惯例。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不一致的，以国内惯例为准。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201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北京东正2013年春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906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8529 6457

拍卖现场传真：+8610-8529 6458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319457122547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白家庄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北京(公司及直属办事处)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906
电话：65935768
传真：65936557
邮编：100020
E-mail：service@dongzhengpm.com	 	 	 	 	

	 	 	
上海办事处

联系人：张正宇
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C130大丰堂
电话：021-52342169      
	 	 	
台湾办事处

联系人：黄士铭
移动电话：886-929681196或86-13810058637
E-mail：huangart@hotmail.com
台北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43号2楼
电话：886-2-27005751
	
日本大阪办事处

常驻连络者：陈华毅
住所： 590-0132大阪府堺市南区原山台5丁1-21-208
TEL/FAX：072-249-7625
携带电话：090-3124-1126
メールアドレス：chenhuayi2004@hotmail.com 

日本东京办事处

常驻连络者：阴玉慧
住所：邮便番号273-0025千葉県船桥市印内町668-2-201
TEL/FAX：047-431-1722
携带电话：080-6635-5165
メールアドレス：cccyyc@hotmail.com 

上海
上海瞿氏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三层C130大丰堂

电话：021-54337660
	 	 	
台北
上榕古美术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3-11号1楼
电话：886-2-23259801
传真：886-2-2325-9858
	 	
扫叶山房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6号1楼
电话：886-2-27012081
传真：886-2-23257399	 	 	 	 	 	

	 	 	
高雄
联合古文物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十全二路67号2楼
电话：886-7-3219888
传真：886-7-3163915
	 	 	
香港
永宝斋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76-78

电话：852-25488702
传真：852-25598568	 	 	 	 	 	

	
凌琅阁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197号
电话：852-28512383
传真：852-27740928
	 	 	
江苏
扬州文物公司

地址：扬州市盐阜西路1号
移动电话：13806035978
电话：0514-87318439
	 	
金沙阁

地址：苏州市定慧寺巷126号
电话：0512-65233168
	 	 	
浙江
杭州涤园

地址：杭州市文三西路569号康新花园B座1803
电话：0571-85029711

仁隆古玩

地址：慈溪市阳明山庄英雄路1号楼
电话：0574-63890201
	 	
大壮博古斋

地址：宁波市天胜花鸟市场3号门旁边C13号
传真：0574-87179168
	 	 	
江西
枫溪堂

地址：南昌市榕门路218号5栋东单元212室
电话：0791-6708660
传真：0791-6708663
	 	 	
辽宁
辽宁福比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7-1号（1-13-4）
电话：024-22595733
传真：024-22595308
	 	 	
广东
深圳古玩城卓玉馆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新秀路口深圳古玩城
传真：0755-25668886	 	 	 	 	

	 	
旗峰山艺术博物馆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32号
电话：0769-23365220
传真：0769-23365220
	 	 	
福建
谦记古美术馆

地址：厦门市湖滨中路100号白鹭洲东公园C幢
电话：0592-2209995
传真：0592-5320009
	 	
唐颂古玩城

地址：厦门市斗西路209号
电话：0592-2971333

图录预订及业务合作
CATALOG BOOKING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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